附件3
承租须知

    一、承租要求
1.承租方须按中等档次装修店铺（装修均价不低于1200元/平方米，含设备等），装修要符合园区相关规定，装修方案须通过出租方审核。承租方需在2024年1月31日前装修完毕并投入营业。
2.装修期、租赁期间相关费用由承租人承担（包含办理租赁许可证、营业执照及经营期间需缴纳的各项税费、水电气费、卫生费、保险费、维修费、物业费、有线电视接收费、消防设施等一切与承租人经营有关的所有费用）。公摊水电费按实际面积公摊收取，物业费按承租面积计算。如承租户用水、用电、用气容量超过原有配置容量的，扩容部分费用由承租户承担。
3.如因承租方导致租赁场地原有公共设施及其附属设备的损毁和灭失的，承租方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出租方，承租方应尽快修复至完全能正常使用的状态并自行承担其损失。
4.如非因出租方原因导致租赁场地属于承租方所有的经营设施发生损毁或灭失时，承租方自行承担其损失。
5.承租方签定合同后负责投资建设并使用隔油池、排烟、污水排放等设施，应达到环保标准后方可将废水排入市政管道，因违规排放废水造成管道堵塞的，由承租方负责疏通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6.承租方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园区管理及出租方的相关规定、制度，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行业许可审批证件。
二、场地使用要求和安全责任
1.装修期及租赁期间，承租方在施工，使用或经营期间过程中必须本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否则，由此产生的安全事故责任及损失由承租方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2.承租方在装修及租赁期间，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积极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不得将承租房屋作为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多种混合设置的“三合一”场所。承租方应在租赁场所内按有关规定配置灭火器、消防设施等，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承租方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3.承租方必须做好租赁场所各项安全工作，特别注意经营中的用电、用火安全，防止电伤人事故和火灾事故，如因承租方用电和用火导或其它操作不当导致安全事故，责任由承租方全部承担，出租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三、违约责任
1.若承租方未在2024年1月31日前装修完毕投入营业，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无偿收回场地，并没收承租方交纳的竞租保证金，且不退还其已缴纳的所有费用，同时出租方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承租方承担，否则出租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2.承租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将租金等应缴纳费用交付出租方的，每迟延1日应当向出租方交纳所欠租金额以及应缴纳费用的千分之五的违约金，违约金应当在交纳逾期租金以及应缴纳费用时一并交纳，若承租方拖欠租金以及应缴纳费用累计1个月以上（含一个月），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同时出租方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
3.在承租期内，承租方连续歇业达15天（含）以上（或一年累计歇业达30天（含）以上，重新装修除外），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无偿收回场地，并没收承租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且不退还已缴纳的所有费用，若出现履约保证金不足扣费，出租方有权向承租方进行索赔，同时出租方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承租方承担，否则出租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4.承租方未经出租方同意，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或将房屋转租、分租、转让、转名、借与他人使用，出租方有权解除协议，无偿收回场地，并没收承租方的履约保证金，且不退还其已缴纳的所有费用，同时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
5.承租方不能利用承租的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旦发现，出租方有权解除协议，无偿收回场地，并没收承租方的履约保证金，且不退还其已缴纳的所有费用，同时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承租方承担，否则出租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6.出租方发现承租方将公共设施及其附属设备损坏或损毁不及时汇报、不及时维修的，造成相应的损失，出租方有权从承租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若出现履约保证金不足扣费，出租方有权向承租方进行索赔，同时出租方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承租方承担，否则出租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7.如承租方不能完成项目协议约定内容，出租方有权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承租方进行整改，如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没收承租方交纳履约保证金，且不退还其已缴纳的所有费用，若出现履约保证金不足扣费，出租方有权向承租方进行索赔，同时出租方不给予承租方任何补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承租方承担，否则出租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8.经营期间，双方不得擅自解除协议，单方无正当理由提出解除合约，需经双方协商后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给予对方相应补偿。
[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bookmark8]9.承租方逾期将房屋交还给出租方的，每逾期一天，承租方应向出租方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1000元/天，并且出租方有权采用任何之措施促使承租方交还房屋，包括但不限于断水、断电、封门等，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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